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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基督的工作
五、升上高天：基督作神受膏者所作的第五件大事，為我們完成下列二事：
1、『祂既升上高處（高天），就擄掠了那些被擄的，將恩賜賜給人。』（弗
四8）。基督把我們從撒但和死亡手中擄掠出來，帶到天上，使我們成為神所
給基督的恩賜，當作恩賜賜給召會。
2、『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...一同坐在諸天界裏。』（弗二6）基督的升天，
把我們帶到諸天界裏，得到屬天的地位，而能活在屬天的氣氛和情景中。
六、盡祂天上的職事：這是祂受神所膏所作的第六件大事，在天上不斷的為我們作
下列四事：
1、『…祂也是更美之約的中保。』（來八6）基督在地上藉著祂的死，立了新約，就升到天上，作這新約的中保，把這新約執行到信祂的人身上。

2、『祂（基督）…作了聖所，就是真帳幕的執事。』（來八1～2）基督今天作
真帳幕裏的執事，把屬天的生命和神聖屬天的供應，服事給祂的信徒。
3、『我們...有一位…尊大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。』（來四14）基督現今作我們的大祭司，在神面前為我們代禱，使我們得救達於極點。

4、『…我們有一位辯護者，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；祂為我們的罪，作了平息的祭物。』（約壹二1～2）我們得救以後，若犯了罪，祂就憑祂作我們平息的祭物，為我們辯護，恢復我們與神中間斷了的交通。
七、再來：基督完成了祂在天上的職事，就要再來完成祂作神受膏者所要作的第七件大事，包括下列三事：
1、『主必親自從天降臨，...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，然後我們這些活著還存留的人，必同時與他們一起被提到雲裏，在空中與主相會；這樣，我們就要和主常常同在。』這是祂再來時首先所要作的事。
2、『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』（羅十一26）基督再來時所要作的第二件事，就是要拯救全體的以色列人。
3、『…祂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；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，祂要把他們彼此分開，
好像牧人把綿羊從山羊分開一樣。』主再來時所要作的第三件事，就是審判一
切活著不信的萬民。
八、設立千年國：基督再來，把地上清理了之後，就在地上設立千年國，與祂得勝的信徒，在其中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這是祂作神的受膏者，所要作的第八件大事。
九、作新天新地中新耶路撒冷的中心：『那城內...有神的榮耀光照，又有羔羊為城的燈。』（啟二一23。）千年國結束以後，舊天舊地就廢去了，新天新地也就進來，基督在其中的新耶路撒冷裏，作永世的中心。這是基督作神的受膏者，完成神永遠的計劃，所作的末了一件大事，叫神歷代所救贖的人，都在神永遠的生命中，與祂一同享受神歷代工作的豐厚結果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